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许昌市现代物流重点产业
转 型 发 展 工 作 领 导 小 组 文 件

关于进一步明确各成员单位职责分工

建立工作推进机制的通知

市现代物流重点产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：

为了认真组织实施《许昌市现代物流重点产业转型发展

规划》、《许昌市冷链物流业转型发展工作方案》、《许昌市快

递物流业转型发展工作方案》和《许昌市电商物流转型发展

工作方案》（简称“一规划三方案”，实施期均为 2018-2020

年），加快推进我市物流业转型发展，确保“一规划三方案”

确定的目标任务如期完成，根据《许昌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许

昌市现代物流转型发展一规划三方案的通知》（许政

﹝2017﹞63 号），经市现代物流重点产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

（简称“市物流领导组”）研究，现就各成员单位职责分工、

工作推进机制建立等问题，作如下通知：

许物流领导组〔2018〕1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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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进一步明确各成员单位职责分工

在推进现代物流业转型发展工作中，市物流领导组各成

员单位都要充分发挥各自的工作职能，认真履行职责。具体

职责分工如下：

（一）各县（市、区）政府（管委会）职责。作为全市

现代物流重点产业转型发展工作的主体责任单位，负责统筹

本辖区的现代物流业转型发展全面工作。

（二）市商务局、市发改委、市交通运输局、市邮政管

理局、市统计局职责。作为市物流领导组办公室（挂“许昌

市现代物流业发展办公室”牌子，简称“市物流办”）的成

员单位，负责按《许昌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成立许昌市现

代物流重点产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》（许政办文

[2018]7 号）要求，抽调专职工作人员组成市物流办，做好

市物流领导组的日常工作。同时，充分发挥各自的职能作用。

1.市商务局：牵头组建市物流办，统筹负责全市物流业

发展的规划协调、督促指导、考评统计等工作，制定年度工

作计划或方案，了解和反映整体工作推进情况；具体负责组

织编制与监督实施全市现代物流重点产业转型发展规划及

空间布局规划；负责指导各县(市、区)谋划、运作物流业发

展项目、建立项目库，会同市发改委建立并管理市级物流项

目库；负责全市冷链物流业、电商物流业发展的综合协调指

导、行业日常监管、A 级物流企业的推荐、申报等工作；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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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全市商贸物流标准化、智慧化建设及相关规划、政策的研

究、制定、落实等工作；负责争取上级商务部门对物流企业

及物流项目建设的政策支持。

2.市发改委：负责全市现代物流重点产业转型发展空间

布局规划编制的指导、协调、服务等工作；负责协同市商务

局建立市级物流项目库，指导各县（市、区）管理物流项目

库；负责全市重点物流项目报批立项、重大问题协调解决、

督查考核等工作：负责全市物流业发展相关政策研究、制定、

落实及物流价格、涉企收费监督检查等工作；负责争取上级

发改部门对物流项目建设的政策支持。

3.市交通运输局：负责全市物流运输行业及物流运输车

辆的日常监管工作；负责为符合条件的邮政、快递企业使用、

增配新能源货车提供政策保障与资金补贴；负责全市标准化

物流运输车辆推广、农产品“绿色通道”等相关政策的研究、

制定、落实等工作；负责多式联运的衔接、协调等工作；负

责争取上级交通运输部门对物流运输企业及物流项目建设

的政策支持。

4.市邮政管理局：负责全市快递物流业转型发展的综合

协调指导工作：具体负责全市快递物流业转型发展规划、年

度工作谋划或方案及相关政策研究、制定、落实等工作，指

导邮政、快递物流企业谋划或运作快递物流项目；负责全市

快递物流企业的日常监管、A 级物流企业的推荐、申报等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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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；负责争取上级邮政部门对快递物流企业及物流项目的政

策支持。

5.市统计局：负责按照上级统计部门要求，建立物流统

计指标体系，做好物流统计、相关指标监测等工作。

（三）市直其它成员单位职责。负责按市政府办公室“许

政办[2018]7 号”文件要求，明确 1 名主办科室工作人员作

为市物流办联络员，并按“许政[2017]63”号文件要求履行

各自的职责。

6.市教育局：负责协调指导大专院校设置物流专业和课

程，培养物流专业人才和实用人才。

7.市科技局：负责统筹协调全市物流技术创新、研发工

作；负责组织符合条件的物流企业申报高新技术企业；负责

帮助物流企业争取上级科技部门有关政策支持。

8.市工信委:负责协同市商务局做好全市物流信息网络、

信息平台建设及运营管理的规划衔接、综合协调等工作；负

责会同有关部门争取上级工信部门对物流信息化、智慧化建

设和物流装备制造业的政策支持。

9.市公安局：负责协同市交通局落实农产品配送车辆

“绿色通道”政策；负责全市物流运输车辆日常安全监管工

作；负责保障邮政、快递车辆的“绿色通行”、规范管理、

运行通畅；负责保障食用农产品城市配送车辆规范停放、通

行顺畅；负责物流园区项目建设与运营周边环境整治及安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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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障等工作。

10.市财政局：负责协同有关部门研究制定支持现代物

流重点产业发展的各项具体政策措施，加强财政扶持资金监

督管理。

11.市人社局：负责研究制定全市高端物流人才引进计

划和政策，并组织实施；负责研究制定全市物流实用技术人

才培养、培训和实训基地建设计划，并组织实施；负责全市

物流人才实训基地的管理工作。

12.市国土局：负责全市现代物流重点产业转型发展空

间布局规划编制的指导、服务及实施情况的监督等工作；负

责全市物流业项目建设用地整合、出让、供应等工作。

13.市住建局：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，负责全市物流业

建设项目开工许可、工程质量监督、验收等工作。

14.市农业局：负责全市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产地预冷

集配中心建设规划编制、产地预冷项目谋划等工作，并组织

实施；负责争取上级农业部门对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建设改

造项目的政策支持。

15.市文广新局：负责组织相关新闻媒体对全市现代物

流重点产业发展的宣传报道等工作。

16.市工商局：负责全市物流企业工商注册登记、违法

违规经营行为监管等工作。

17.市质监局：负责全市物流标准制定与执行工作，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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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负责组织全市相关研究机构、物流业参与研究制定和贯彻

执行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，指导物流企业制定并

执行企业标准。

18.市食药监局：负责统筹全市食用农产品流通环节的

质量安全保障等工作。

19.市规划局：负责中心城区物流业建设项目的规划审

核、用地许可、工程许可等工作；负责全市物流业转型发展

空间布局规划编制的技术服务、指导和审查等工作。

20.市畜牧局：负责全市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产地预冷

设施建设规划编制、项目谋划等工作，并组织实施；负责全

市畜牧产品生产加工环节的质量安全保障等工作；负责争取

上级畜牧部门对畜产品养殖加工基地建设项目的政策支持。

21.市政府金融办：负责全市物流业重点项目和企业融

资支持的协调服务工作；负责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制定物流产

业发展基金的建立、运作、管理办法。

22.市人防办：负责统筹协调全市物流配套项目人防工

程建设工作。

23.市供销社：负责研究制定全市供销系统农资产品现

代物流体系发展规划、年度计划，并组织实施。

24.市国税局：负责落实国家对物流企业的各项相关税

收优惠政策。

25.市地税局：负责落实国家对物流企业的各项相关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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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优惠政策。

26.许昌海关：负责研究制定全市物流企业进出口货物

保税、监管、报关等便利化政策措施，并组织实施。

27.许昌出入境检验检疫局：负责研究制定全市物流企

业进出口口岸查验场设立、监管及货物检验检疫等便利化政

策措施，并组织实施。

28.人行许昌支行：负责研究制定支持物流业重点项目

建设的信贷政策措施，并监督执行。

29.许昌银监分局：负责会同人行许昌支行研究制定支

持物流业重点项目建设的信贷政策措施并监督执行，督促各

银行金融机构解决符合条件的物流企业融资问题。

30.市政府口岸办：负责协调落实全市物流企业货物进

出口岸便利化政策措施。

二、建立工作推进机制

（一）建立联席办公例会制度。市物流领导组每季度召

开 1 次联席办公例会，由市物流领导组组长或副组长主持，

听取各成员单位工作推进情况汇报，研究协调解决全市现代

物流业转型发展工作中遇到的重大问题；市物流办每月召开

1 次市物流办成员单位例会，由市物流办主任或常务副主任

主持，相互通报情况，研究协调处理全市物流业发展中遇到

的具体问题。遇有需要研究解决的重大问题时，市物流领导

组和市物流办成员单位例会可随时召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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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建立工作推进情况定期报告、通报制度。各县（市、

区）和市直各成员单位每月 25 日前，向市物流领导组报告 1

次本地现代物流重点产业发展推进情况或本单位落实职责

分工情况（书面报告送市物流办）；市物流办每月月初向全

市通报 1 次物流业转型发展情况；市物流领导组每季度末向

市委常委会和市政府常务会议报告 1次全市现代物流重点产

业发展情况。

（三）建立工作信息沟通交流机制。市物流办要通过各

成员单位在市物流办工作人员或联络员和物流企业，全面了

解和掌握全市现代物流重点产业转型发展工作动态，及时编

发简报，反映各地各成员单位工作推进情况，总结推广新做

法、新经验，并通过微信传播等方式，促进相互沟通、交流。

（四）建立督查考评奖惩与项目观摩机制。市物流办要

会同市委督察室、市政府督查室坚持经常性地对各地各单位

物流业发展情况实施督查，督查情况每月通报 1 次；每半年

组织进行 1 次集中考核评价，年终总评排序通报，依据督查

考评结果实施奖惩。市物流领导组每年至少组织进行 1 次现

代物流重点产业转型发展项目观摩，观摩情况作为半年和年

终考核评价的重要内容。具体督查考核奖惩办法，由市物流

办另行研究制定。

三、相关工作要求

（一）制定规划和实施计划。各县（市、区）和相关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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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主管部门要根据全市现代物流转型发展工作会议和“许政

[2017]63 号”文件要求，抓紧编制本地本行业现代物流重点

产业发展规划（2018-2020 年）和 2018 年实施计划；市直各

成员单位也要按照职责分工，制定 2018 年工作计划，于 2018

年 4 月 20 日前报市物流办。

（二）建立工作推进机构。各县（市、区）要参照“许

政办[2018]7 号”文件，相应成立本地现代物流重点产业转

型发展工作组织领导机构及日常办事机构，组成单位及人员

名单于 2018 年 4 月 20 日前报市物流办。市物流办成员单位

要选择素质好、业务精、能力强的专职工作人员充实市物流

办，所抽调工作人员务必于 2018 年 4 月 20 日前到位。市直

其它成员单位所确定的联络员名单务必于 2018 年 4月 20 日

前报市物流办。

（三）落实工作推进机制。各县（市、区）及市直各成

员单位要根据本通知要求，建立本地本单位的工作推进机制，

并按规定报送本地本单位 2018 年 3 月份及以前的工作推进

情况，逾期不报，视为全市现代物流重点产业发展工作会议

后工作无进展，从 2018 年 4 月 1 起全面启动现代物流重点

产业转型发展工作推进机制，进行通报。

市物流办地址：市科技中心 A 座 7 楼 709-2 房间

联系人：刘许生 付子欣

办公电话：291363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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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子邮箱：xcwlbgs@163.com

许昌市现代物流重点产业转型发展工作领导小组

2018 年 3 月 29 日

许昌市现代物流重点产业转型发展工作领导小组 2018 年 3月 30 日印发

mailto:xcsmfwk@163.com

